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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程序由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门提出。 

本程序由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门负责起草。 

本程序由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本程序的版本号为A，修订状态为0. 

本程序的主要起草人：王铭诚 

 

审核：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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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质量信息管理办法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办法规定了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生产过程质量信息的收集、传递、分析的要求及异常质量问题分析解

决中的职责分工与工作流程。 

本办法适用于本公司生产过程质量信息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办法的引用而成为本办法的条款。 

《直通率管理办法》（Q/RKAI G09.2.29— 2002） 

3 部门职责与分工 

3.1 技术管理部门负责质量信息管理中的整体协调，负责组织进行重大突出质量问题和新产品质量信息的分

析、处理、跟踪和考核。 

3.2 制造部门负责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信息的收集、统计、异常质量问题的应急处理和及时反馈。 

3.3 技术支持部门是“直通率”的管理部门，负责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信息的分析、处理和管理，负责生产过

程中工艺性异常质量问题的分析及对策落实。 

3.4 质检部门负责生产过程中部品性异常质量问题的分析及对策落实。 

3.5 开发部门负责生产过程中设计性异常质量问题的分析及对策落实。 

4 管理内容与要求 

4.1 生产过程质量信息的收集与反馈 

4.1.1 各部门应指定本部门的质量信息管理人员，负责本部门质量信息的收集、汇总和报告。各部门对接收的

质量信息进行统计、汇总、处理后，按规定的格式和要求报相关对口职能部门。  

4.1.2 制造部门的质量信息日报表应于次日 10 时之前报技术支持部门、质检部门（新品阶段应加报开发部门），

月报表应于当月 28 日前报出；质检部门每月的部品失效分析应于当月 28 日前报出技术支持部门、开发部门、

技术管理部门，试验报告应于试验结束后 2 天内报出；技术支持部门的月度直通率分析应于当月 30 日前报技

术管理部门（节假日顺延）。 

4.2 生产过程质量信息的管理 

4.2.1  生产过程质量信息的监控 

4.2.1.1  产品生产过程中，技术支持部门应根据产品工艺安排合理划分工序段，设置控制点，选择并指导使用

适宜的控制图。各工序生产人员利用控制图对生产过程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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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制造部门在生产过程中应按《直通率管理办法》中的要求进行每日、每批、每月直通率的统计，并报

技术支持、质检和开发等相关部门。  

4.2.1.3  制造部门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或控制图异常，应按4.3 条的要求及时以《质量问题对策联系

书》的方式向本部门信息管理人员或技术支持部门进行反馈。 

4.2.1.4  技术支持部门负责在制造部门、技术支持部门、质检部门建立“PMIS”数据库，进行生产中质量信息

的统计与分析。 

4.2.1.5  生产中出现不良品，各工序人员应及时准确填写《不良品单》，送维修班进行维修，维修班在维修同

时，应将维修信息在“PMIS”数据库中进行登记。 

4.2.2  生产过程质量信息的分析 

4.2.2.1  技术支持部门产品工艺人员应每日查看制造部门反馈的质量信息和“PMIS”数据库，发现异常，由技

术支持部门及时进行分析处理，本部门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填写《质量问题对策联系书》，确定责任部门进行

问题的分析解决。对于重大突出的质量问题，应同时抄送技术管理部。 

4.2.2.2  责任部门收到《质量问题对策联系书》后，应立即进行分析研究，制定对策，经技术支持部门共同验

证后，由技术支持部门向制造部门提供产品质量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涉及库存产品和市场在售产品，应在对

策中明确对其处理意见并通知相关部门。 

4.2.2.3  制造部门根据技术支持部门提供的对策、方案进行异常质量问题的解决及质量改进，并将实施结果反

馈技术支持部门。 

4.2.2.4  技术支持部门对质量问题对策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监督、跟踪和落实，并形成月度直通率分析、

对策表，报送技术管理部门。 

4.3  生产中发现异常质量问题的报告与处理流程 

4.3.1 当制造部门班组发生、发现质量问题或控制点失控（Ⅲ类质量问题）时，班组应及时填写《质量问题对

策联系书》，一式两份，送交制造部门质量信息管理人员组织解决。解决后，一份由本部门质量信息管理员留

存，一份报技术支持部门。处理时限不得超半个工作日。 

4.3.2 当生产发生异常质量问题，本部门无力处理时（Ⅱ类质量问题），制造部门应及时填写《质量问题对策

联系书》，一式两份，一份送交技术支持部门、一份部门留底。技术支持部门要立即组织进行调查、分析、解

决。对于本部门不能解决的问题，技术支持部门应确定问题原因及责任部门，由责任部门制定措施并在两个工

作日内反馈技术支持部门（不能立即解决的问题，责任部门应在两日内提出对策）。问题解决后要经制造部门

确认并反馈技术支持部门。对于可能造成生产停产的异常质量问题，责任部门应在半个工作日内提出应急措施

并通知制造部门和技术支持部门。 

4.3.3  当发生重大异常质量问题，而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处理时（Ⅰ类质量问题），由技术支持部门填写《质量

问题对策联系书》一式三份，一份留底，两份送技术管理部门，技术管理部门应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解决，

并抄报质量副总，技术管理部门在三日内组织相关部门将处理结果填入《质量问题对策联系书》，并由技术管

理部门将处理结果反馈制造部门、技术支持部门和涉及的相关部门。 

4.3.4  当出现重大质量问题而短时间内无妥善解决方案时，技术管理部门应立即以《质量问题对策联系书》形

式报质量副总，由质量副总组织进行质量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并在三个工作日内反馈技术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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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质检部门在生产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或质量隐患，应立即进行分析与解决，对于本部门不能解决的问

题，应以《质量问题对策联系书》的格式向技术支持部门反馈。 

4.3.6  在发生异常质量问题时，各相关部门有责任协助技术支持部门和技术管理部门进行问题原因的分析、对

策制定并及时反馈。制造部门、技术支持部门、质检部门、开发部门和技术管理部门应建立本部门的《异常质

量问题台帐》（格式参照附录 C），对接收的《质量问题对策联系书》进行登记，并对质量问题的解决情况进行

跟踪和记录。 

4.3.7  对策未达到预期目的和要求时，管理部门（Ⅲ类质量问题管理部门为制造部门，Ⅱ类质量问题的管理部

门为技术支持部门，Ⅰ类质量问题的管理部门为技术管理部门）必须重新分析原因、确定责任部门，并由责任

部门制定相应措施，进行整改，直至达到预期目的。责任部门对产品质量问题或质量隐患进行分析、制定对策

时，必须考虑对已入库成品和市场在售产品的影响，并提出对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的指导意见，并由对应管理

部门将最终处理意见通知涉及的相关部门。 

4.4  新品试制各阶段产品质量信息的收集与分析 

     新品试制阶段各部门应按《新产品评审管理程序》（Q/RKAI G09.2.25— 2002）中的要求进行生产、工艺、

设计的分析、总结及相关的检验与试验，并在各阶段试制结束后形成总结报告报技术管理部门，由技术管理部

门组织对整体试制进行评审。 

5 检查与考核 

5.1  对于发生的质量问题，本部门无力解决而又未按要求向相关部门反馈时，责任由该部门承担，接收到《质

量问题对策联系书》，未按要求时间进行分析解决，也不进行反馈者，责任由该部门承担。对于质量问题解决

的对策实施效果不明显或无效果，责任由对策的责任部门承担。 

5.2  对生产过程质量问题解决中，技术支持部门可对责任部门就质量问题解决的及时性与对策效果提出考核意

见，报技术管理部门实施。 

5.3  本程序的执行情况由技术管理部门负责检查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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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生产过程异常质量问题报告与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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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质量问题对策联系书                     No.： 

说明：对策措施应明确出内容、责任者、完成时间。 
 Ⅲ类质量问题：部门内发生质量问题或控制点失控，本部门可以解决时； 

Ⅱ类质量问题：发生异常质量问题本部门无力处理； 

Ⅰ类质量问题：重大质量问题，而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处理。 

发生时间 地点 不良内容 不良数量 

    
不

良

或

异

常

描

述 

情况描述： 

 

 

 

    （发出部门填写）                   批准：            拟制： 

初步分析： 

 

 

 

   （对应管理部门填写）                批准：            判定人： 

对策（以下三栏由责任部门填写） 

制定措施应包括对设计、工艺、生产、检验、销售、服务等各环节的指导措施 

原因分析及应急措施：（可附页） 

 

 

 

 

纠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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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及

对

策 

预防措施： 

 

 

 

                                     批准：              拟制： 

对应管理部门对对策确认： 

 

                                          

 确认人： 

 

结

果

确

认 

发出部门的确认：  

 

 

 

 

批准：          确认者： 

Ⅰ、Ⅱ类问题需经对应管理部门进行结果确认： 

 

 

 

 

批准：            确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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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异常质量问题台帐 

序号 
质量问题对策 
联系书及编号 

受理时间 存在问题 责任部门 解决方案 完成时间 结果 

         

        

        

        

        

        

        

        

        

        

        

        

        

        

 




